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雲林縣政府 函
地址：640201雲林縣斗六市雲林路2段515
號
承辦人：楊佳琪
電話：05-5523607
電子信箱：ylhg68188@mail.yunlin.gov.
tw

受文者：雲林縣斗南鎮公所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2年3月24日
發文字號：府文發二字第1120518987號
速別：普通件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附件：如說明三 (112YS03917_1_24100418473.pdf)

主旨：函轉交通部為提升夏季水域遊憩活動安全，請貴機關加強

遊客安全管理工作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交通部112年3月23日交授觀技字第1124000495號函辦

理。

二、為維護國人從事水域遊憩活動之安全，請貴機關於舉辦各

類水域遊憩活動時，應確實掌握天候狀態、現場安全防護

及緊急救難措施，並加強水域遊憩活動安全宣導及必要之

演練；轄管之水域遊憩活動區域，應於主要入口處、明顯

地點豎立相關管理規定告示牌，以利民眾知悉據以遵循，

並應加強巡查工作及違規勸導與舉發，以落實水域遊憩活

動安全工作。

三、檢附上開交通部來文影本1份供參。

正本：本縣各鄉鎮市公所
副本：本府文化觀光處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
斗南鎮公所 112/03/24

1120004027


